
第六章、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

就新竹縣政府所擬之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(第一期)之預期效益與

管考機制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一、預期效益  

綜整推動本執行方案關鍵領域及能力建構之調適策略措施後，預

期可產生效益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土地利用 

1.從國土功能分區、都市計畫區通盤檢討及都市更新等土地利用政

策中，納入考量氣候災害風險，精進相關空間規劃與管理措施。 

2.加速輔導本縣露營場納管 30處，禁止位於高風險或環境敏感區

露營場地。 

3.針對排水系統(縣管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)之承災或疏洪能力，

考量設定長期氣候變化情境，納入相關改善工程中。 

(二)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

1.完成調查本縣易受氣候衝擊之農產品與區域，並建立因應對策或

相關資訊平台系統。 

2.推廣及輔導農林漁畜種植抗逆境品種作物及調適能力，輔導面積

達 3公頃。 

3.強化農作物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設施，推廣輔導面積達 3公

頃。 

4.進行氣候變遷下脆弱物種之生態調查計畫，以及新豐重要濕地之

生態資源調查。 

(三)健康 



1. 加強氣候變遷相關傳染病防治及相關衛教工作共 8場次。 

2. 辦理「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」，納入雇主及勞工預防

職場熱危害宣導，每年完成輔導 400場次。 

3.針對氣候型災害(淹水、熱寒危害)提供弱勢族群扶助共 300人次 

4.辦理長者之氣候變遷健康調適相關之宣導活動共 6場次。 

(四)能力建構 

1.辦理科學工具評估災害風險之教育訓練或研商會議共 6場次。 

2.辦理對民眾之氣候變遷調適與風險認知教育宣導活動共 6場次。 

3.完成修訂本縣災害防救計畫，檢討納入氣候型災害。 

4.推動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，完成精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共 5

處。 

5.完成布建雨水下水道智慧監控系統 80處。 

6.辦理防災宣導及災害應變教育講習或研討會共 3場次。 

7.針對山區聚落或社區，辦理土石流自主防災演練共 12場次。 

8.辦理農業調適教育宣導會議共 6場次。 

9.完成山區道路安全監測工作 3處。 

10.評估老舊危險橋梁因應氣候風險增加之耐受力，完成老舊橋梁

維修補強或改建計畫 45處。 

11.完成監測公有掩埋場邊坡穩定性共 12次。 

12.耗水產業因應未來極端降雨氣候型態，推動節水與水回收措施

之輔導或宣導說明會 4場次。 

13.辦理產業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及調適能力教育訓練共 2場次。 



二、管考機制  

本執行方案後續推動之管考機制，將由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(推

動會執行秘書)於每年年初(2月~3月)，函請推動會氣候變遷調適組之

機關成員，提供前一年度各項調適措施之執行成果追蹤彙整表，確認

是否達到當年度之預定目標數。每年再透過至少召開一次調適工作小

組會議，檢討執行方案調適措施之執行進度與前一年度成果，同時針

對部分調適工作或議題於會議中進行跨局處協處，必要時可增加召開

小組會議。另將相關成果檢討納入年度執行方案成果報告，於每年 8

月 31日前送縣府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審議，核定後依法上網公開。 


